乌海政办字〔2022〕56号

乌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开展2022年“博爱一日捐”活动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
“博爱一日捐”是经自治区党委、政府批准，自治区红十字会组织开展的一项公益活动。自2006年开展以来，已成为凝聚社会爱心、弘扬人道精神、救助困难群众的品牌公益项目。2021年，在市委和政府的重视支持下，“博爱一日捐”活动取得了明显成效，市、区两级红十字会共筹集271.79万元。围绕市委和政府决策部署和工作大局，全市红十字系统在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、备灾救灾储备保障的同时，组织开展“红十字博爱送万家”、“光明行”、博爱家园、红十字应急救护角（点）等一系列人道救助项目和社会公益活动，为困难群众送去了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爱和温暖，在助力乡村振兴、保障和改善民生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、贡献了人道力量。为进一步做好2022年“博爱一日捐”募捐工作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充分认识“博爱一日捐”活动的重要意义
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，也是落实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、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的重要一年，开展“博爱一日捐”活动，对于广泛动员社会力量，整合社会人道资源，积极搭建公益平台，共同参与人道救助，补齐民生短板，解决困难群众的基本需求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。各区、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，将“博爱一日捐”募捐工作作为志愿服务的重要内容。
组织开展好“博爱一日捐”活动

各区、各部门各单位要将“博爱一日捐”募捐工作作为机关党建、志愿服务的重要内容，结合党员干部的人民情怀、群众观念培育，精心策划、集中组织开展“博爱一日捐”活动。要切实做好思想动员，大力倡导人人参与公益、人人奉献爱心的公益理念，大力宣传“博爱一日捐”活动的重要意义和发挥的重要作用，进一步提升活动的知晓率、认同率、支持率。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发挥表率作用，带头宣传动员，带头捐款献爱心，以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广大干部群众踊跃参加募捐活动。要引导社会文明风尚，使“博爱一日捐”活动成为促进本地区、本部门、本单位精神文明建设和参与人道事业的公益载体。

管好用好“博爱一日捐”募捐资金
市、区两级红十字会要切实强化责任意识、服务意识，进一步完善自律机制，严谨、规范、高效地做好“博爱一日捐”善款接收、管理和使用工作。严格执行《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“博爱一日捐”捐款接收管理使用办法》，科学合理安排和使用募捐资金，组织实施好各项人道救助项目和活动，确保最需要救助的困难群众得到救助，确保管好、用好每一笔善款，把善款用好、把好事办实，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。
2022年“博爱一日捐”活动至10月底结束。按照统一部署、分级组织实施、分级管理的原则，“博爱一日捐”募捐资金要分别交至同级红十字会统筹安排使用，各区、各部门各单位不得截留。

市、区两级红十字会要通过乌海日报、乌海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、乌海市红十字会公众号等媒体，及时准确向社会发布“博爱一日捐”善款接收、使用情况。

市直属部门、单位捐款由市红十字会负责接收。联系人：张福，联系电话：0473—3998527，开户名称：乌海市红十字会，开户行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滨河支行，账号：15050172665700000516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5月19日
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乌海军分区，武警乌海支队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监委，市中级

人民法院，检察院。

          各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











